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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交通部觀光局 函

受文者：

發文字號：觀宿字第11209047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umentap.tbroc.gov.tw)以文號：1120904718及
認證碼：72540D3C69下載附件檔案

有關勞動部於「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」系統新

增房務專技工作內容勾選欄位，且於112年2月24日上線
一案，請查照。

依據勞動部112年3月6日勞動發事字第1120503013號函辦
理。

本局前於111年11月16日召開「觀光旅館及旅館業依評點
制申請聘僱僑外生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之房務工作相關

議題研商會議」，依該會議決議，本局於111年12月8日
以觀宿字第1110601604號函送有關僑外生評點制從事專
門性或技術性房務職稱及工作內容，及針對評點制評點

項目之建議事項，提供勞動部做為修正評點制之參考；

嗣勞動部於111年12月16日函復同意增修「外國專業人員
工作許可申辦網」申請項目之房務專技工作內容勾選欄

位，以利雇主申辦，本局復於111年12月28日函知貴觀光
旅館及貴公、協會(諒達)。
今勞動部業依前開會議決議配合於「外國專業人員工作

許可申辦網」就「A02觀光事業工作」及「A15其他經中
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工作」之

地址：106433 臺北市忠孝東路4段290號9樓
聯絡人：蘇祐萱
聯絡電話：02-23491500　分機：8511
傳真：02-27118241
電子郵件：syh0726@tbroc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2年3月17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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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工作許可資料」分頁下，增設「客房服務管理、房務

行政管理及房務訓練管理」工作等3項常見工作內容欄
位，並已於112年2月24日上線，俾利雇主勾選申辦。
請貴協會、貴縣市觀光旅館及旅館公會協助轉知所屬會

員。

檢附勞動部來文及附件各1份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、中華民國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市觀光旅館商

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花蓮縣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

中華民國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臺灣省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、臺

中市直轄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直轄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旅館

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基隆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

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新竹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新竹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苗

栗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彰化縣旅館商業同業公

會、南投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雲林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嘉義市旅館商業同

業公會、嘉義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臺東縣旅館商

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旅商業同業公會、屏東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宜蘭縣旅

館商業同業公會、花蓮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澎湖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金門

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、各觀光旅館

副本：交通部、各縣市政府觀光單位(均含附件)

四、

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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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　函

地址：100413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39號

10樓

承辦人：何宗霖

電話：(02)2380-1711

電子信箱：L7500008@wda.gov.tw

受文者：交通部觀光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6日

發文字號：勞動發事字第112050301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(A17000000J_1124601211_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雇主申辦聘僱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

項第一款所稱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之A02觀光事業及A15其

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作

，可於本部系統勾選工作內容欄位一案，惠請協助宣導轉

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貴局111年11月16日召開「觀光旅館及旅館業依評點

制申請聘僱僑外生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之房務工作相關議

題研商會議」會議紀錄決議及111年12月8日觀宿字第11106

01604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並加速觀光旅宿業者申請聘僱外國專業人員流程，

本部業依前開會議決議配合於「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

辦網」就「A02觀光事業工作」及「A1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

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工作」之「工作許可資

料」分頁下，增設客房服務管理、房務行政管理及房務訓

練管理工作等3項常見工作內容欄位，並已於112年2月24

日上線，以利雇主勾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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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茲檢附「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」申辦畫面截圖1

份供參，惠請協助宣導周知。

正本：交通部觀光局

副本： 2023/03/06
13:14: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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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15_其他工作 

 




